乐山交警的业务水平太低、太差得太离谱，乱极了

乐山交警的业务水平太低、太差得太离谱，乱极了。一起情况非常简单明了，责任非常明确的交通事故都完全“认定”错了。右行汽车超速逆行到左面三条行车道中间一条偏左处——即在他不能进入的左面车道，离右行车道5米多远的地方（见图1），我在毫无察觉的被他从后面追上来追撞，一下就撞昏死过去了。从现场照片一眼就可看出责任全在于汽车司机田伟，是具有故意肇事、有意从我身后超速的追撞我，进行极高明的谋杀的嫌疑的交通事故却反而被乐山交警支队别有用心、恶毒的倒行逆施、颠倒是非的污蔑、诽谤、认定成“……由曾诚信骑自行车相撞”的“同等责任”的事故。太不可思议了，执法竟然这样干，这睁着眼睛说瞎话都不敢说的瞎话，由认定书说出来了。而在撞了我后，田伟不看我怎样了，受的伤怎样，马上就逃离了现场。他为什丢下他追撞的我不管，马上就逃？是因有意追撞我心虚，还是因醉驾而逃？三天后交警才找到他，了解事故是怎样发生的，自然对事故发生时，他的心理状况、身体状况一点都不清楚，而认定书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定”出了。

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中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的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驾驶车辆或遗弃车辆逃离现场的行为被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因为一些无证驾车的司机肇事后逃逸，很有可能找人“替罪”，办案人员还得进行指纹提取，比对后确认驾驶人。还有一些司机可能是酒后驾车，肇事后，逃离现场，也会找人来顶替，即使肇事司机不找人顶替，逃逸后很难再提取到含有酒精的血样。2008.8.27车祸发生时呢，肇事司机到底是谁？肇事司机逃逸后，后来是车主到事故现场的。
注：新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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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8年8月27日16时左右穿越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的白燕路时，在毫无察觉,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下就人事不醒的被一辆中小型汽车从我骑的自行车后面将我追撞来撞昏死过去。120送到乐山市人民医院后，医院马上发了病危通知书。车祸发生的具体位置见交警拍事故现场的一张照片的示意图1:

由于我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下就被追撞得人事不醒，就对于在那里被撞的毫无印象。由此及我的被撞的地方为腰和头的后面，伤处乌黑了一个多月都还未消退，故我知道汽车肯定是从我的身后撞向我的。直到见到事故的现场照片我才知道车祸发生在那里，是怎样发生的，且同我分析的一样，是从我的身后撞向我的。

在我出院前的两天，蒲广秀“拿到” 《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是“同等责任”；是 “……由曾诚信骑的自行车相撞”。在该认定书上， “……由曾诚信骑的自行车相撞”比“同等责任”进了一步，完全颠倒黑白的转化成了我的责任了——是我有意骑车去撞汽车才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我在毫无感[image: image3.png]


觉的情况下被田伟驾驶的汽车从我的背后撞昏死了我，反而成了自行车可以象汽车可以倒车那样，我倒退着的骑着自行车去撞他驾驶的汽车。我见后不服，从出院在乐山市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预防与处理中队找到黄警官，他与我论理时拿出了当时拍的事故现场照片（此前，我的家人去找他时，他都不拿出现场照片）。我一见照片（示意图图1，这张示意图是按其中的一张现场照片绘出），才知道事故发生在哪里。不由自主的马上就指出：“从照片上看，一眼就看出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汽车一方。” 黄警官说：“那是汽车为躲避我才那样的。”我马上驳斥了此说法，指出：“田伟若是‘躲避’（即田伟违章的从正常行驶的右车道驶入左面的车道，逆左面车道的行车方向行驶，想从我的前面而绕过去的‘躲避’法），‘躲避’我不及而撞上我，应是撞在我的自行车的前部，而不是自行车的后部——从我的背后撞上我。”并假定汽车的车速是我骑车的车速的三倍画图来论证了我的观点（这观点见下面的论述）。同时指出：当时田伟行驶方向的三条行车道上无任何障碍物，他即使避让也应该从我的身后避让，而不是从我的前面呀（实际上他根本无须避让，直接正常的行驶就行了）！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出院证明书》“因‘头外伤后头昏伴右外耳道流血1小时’入院”……。头颅CT：（急诊阅片）右颞骨骨折，左额脑挫裂伤”。……，X片：……右尺骨下段斜型骨折。”按所谓田伟的‘躲避’法，我应是身体左边的手、脑被撞来骨折，左外耳被撞来流血。我的自行车和汽车的位置也不会是图1那样的事故现场照片。我的自行车应在汽车的右面，而不是左面。也只有不是想从我的前面绕过去，有意的从我的右边有意撞我才是图1那样的事故现场照片。

注：我2014年我才知道，北京奥运会刚闭幕后的此次车车祸发生日——8.27是与田伟同姓的著名跳水运动员田亮的生日。

这时黄警官翻出处理这起事故的依据——用坐标纸绘的现场图来为他们的认定进行辩解，我一看这现场图上的汽车位置被横向移了（6米左右）近两个行车道，把田伟逆向行驶变成了正向行驶。找他办事的十多个人中的一个也看出了，不由自主的吃惊的“咦”了一声。黄警官也发现了坐标纸绘的现场图与照片不对头，马上将它翻过去，不再用它来辩解了。按此坐标纸绘的现场图，田伟追逐我，从我的身后撞倒我的事实了无痕迹了，当然是同等责任。同时，若不这样做，“由曾诚信骑自行车相撞”就无法下笔。乐山交警居然敢这样造假来倒打一钉耙的进行事故认定，太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将我的看法绘成图交到乐山交警支队事故科，请求复议，乐山交警支队仍然将错就错的维持原事故认定。向科长对我讲：“你的仅是理论上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反过来又指导实际，应用于实际的呀。交通事故处理中，常按现场的刹车痕迹，理论上的推算出汽车刹车前的行车速度。何况田伟当时在临近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还超速行驶，其超速也是这样得出的（注：他若不超速的加速，就追不上我，撞不了我）。
在黄警官的办公室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黄警官站着把桌子上的茶杯拿起来，右手平着伸直的把握着的茶杯伸向了围在他的办公桌的十多个人，茶杯差点碰到前面的一个人的鼻子，那个人赶紧退了一步。黄警官这样平着伸直手握着茶杯，一言不发的站了几分钟。众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可能领悟了他这举动的意思，伸手去拿手握着的茶杯，问他是不是要开水。他仍一言不发，但松手让那妇女把茶杯拿过去了。在比黄警官平着伸直手握着茶杯短得多的，不到二分钟的时间，那妇女就加了开水端给他了。他接过去仍然一声不吭，谢谢的一声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在对找他办事的民众发出我们警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讲孝敬的信息呢？对于开水在那里，找他办事的人不知道，还要去问，去找。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呢，作为警察，公务员更应自己去，而且那妇女帮他加了开水的时间比他端杯子的时间还短。看样子，这举动是习惯性的，当着找他办事的十多个人搞这样的举动难道是无意的？ 

2008年10月底,交警支队打电话叫去拿《交通事故认定书》。蒲广秀去到交警支队一大队。几个交警叫她不要看交通事故认定书，先签好字，盖了公章后再看（即签字时最起码的应有的知情权也不让她有，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结火搞欺骗，在交警队里，在执法时竟然玩的完全是社会上搞欺骗的那一套）。她坚持要先看了认定书才签字。于是几个交警就又哄又骗的对她说“我们的关系很好，认定书上你们完全没有责任”等等话语。狂轰乱炸了一个多小时，她被他们搞得头昏脑涨的也就相信了几个交警的欺骗，在没有看认定书的情况下胡里胡涂的就把字签了。交警盖了公章拿给她，她接过手一看才知道上了大当。当时在场的交警没有一个说过人家看都没看过认定书，怎么会签字，应先给她看等等话语。把应秉公执法的地方变成了欺、哄、骗的场所，乌烟瘴气，乱极了。后来据有关部门讲：《交通事故认定书》由交警的相关部门出，领取人签字后就交给他。乐山交警部门不是这样作，反而是搞了一场玩弄领取人的闹剧，道德品质太恶劣了。 从图1中可明显看出这起交通事故的责任完全在等同于闯红灯的违章驾车在公路的左面逆向行驶的汽车一方。因为田伟若不象闯红灯一样的跨越双实线进入左面车道，放心的仍在右车道上行驶，他到达我穿越白燕路的横穿右车道时穿越过的地方时，我早已进入了与右行车辆完全无关的左车道了，即使他的汽车紧贴着左右车道分界的双实线形势行驶，此时我的自行车的最后端离他的车至少也有4米多[实际上，事故发生地距路中间双实线的距离，即C点和B1点间的距离，为（1.6+3.3+0.4=）5.3米，见图2]，此次交通事故难道会发生吗？显然不会，即只要他放心的仍在右车道上行驶就不会发生这次车祸。而田伟是从它正常行驶的公路的右面车道穿越了公路正中的划分左右车道的双实线，且再穿越了左面的一条行车道后，在左面的第二条行车道的中部偏左的地方，即在深入左面车道后，在我这与右行车辆已完全无关的骑车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撞向我骑的自行车的后部，撞在我的腰上、头的后部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但乐山交警在《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为“同等责任”，且是“……由曾诚信骑的自行车相撞”。
（注：公路的汽车违章的逆行车道的行车方向行驶等同于闯红灯由考驾照对驾驶员进行路考时未按照红绿灯的指示行驶的为不合格，拿不到行车执照。行车时压着公路上的实线为不合格而等同。压着实线的都为不合格，不能发给驾照，那穿越实线后逆向行驶就更不合格了。）
                在与右行车辆完全无关的左车道上，田伟等同于闯红灯一样的逆向违章行驶，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撞向我，反而认定是同等责任；还是我用自行车尾部，用身后、用脑后部去撞他，象我的自行车同于汽车可以倒车那样可以倒着骑一样，我倒着骑自行车去撞汽车。真是颠倒黑白的滑天下之大稽。这是一起司机（双重严重违章的）超速行驶和穿越左右车道的分界线，深入左车道违章逆向行驶，从早已与右车道上的行驶车辆无关的我之背后不鸣喇叭的悄无声息的撞向我而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乐山交警支队仅仅凭我“骑自行车横过公路。未下车推行”，就认定为同等责任。那么，按此推理：在汽车按规定行驶的右车道上，汽车司机即使超速行驶撞到了人，司机只应负轻微责任；在未超速行驶时则司机可以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的撞人而毫无责任。不知道乐山交警是怎样支持、纵容司机这样干的，但由此一斑可见。我不服此认定，请求复议。在书面上及多次在口头上提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但在《交通事故复核认定书》中仍然维持原认定。只不过不再是由我撞向田伟了。由此可见乐山交警的业务水平太差、太低了。连我这外行人从事故照片中一眼就能分请责任在那一方的都一错再错。错得太离谱了。管中窥豹，不知他们在交通事故的认定中以前还出过多少错误。
理论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反过来又指导实际，应用于实际。交通事故处理中，常按现场的刹车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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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推算出汽车刹车前的行车速度。由于我不知道当时田伟刹车前超速行驶的速度是多少。但我是从直行转90度过白燕路的，且要注意马路上的汽车，速度肯定不快。就按田伟驾驶的汽车的速度是我骑自行车横穿白燕路时的速度的3倍(实际上不止3倍，可能是4倍或者5倍以上)，由此作出的示意图2更可分析出责任在汽车驾驶员田伟。这分析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完全可以看作实际上的一个分析。 

我是白燕路的十字路口，白燕路上右行的车辆为红灯时，确认完全可以安全的穿越白燕路后才骑车穿越的，这由当时白燕路上我穿越处的六条行车道上无车辆行驶知 。从图2可知道当我穿越白燕路自行车完全（越过了D点）进入紧靠双黄线的右1行车道时，田伟驾驶的汽车离我至少有22米远之多[按出事地推算为（1.6+3.3+0.4+3.3） X3=25.8米，即a点和A点之间的距离]。此时田伟的汽车从我的前面“超越”过去，即使我当时停下了不动，他也非踏过马路正中间的划分左右行车道的双黄线才行（我的自行车有1.7M左右，右1行车道在我的自行车前轮之前边还只剩下1.6M了）。此时他唯一的正确选择是直行（因我离他的汽车有22M之远），或最最保险的转到右2或右3行车道上行车。因为田伟的汽车正常右行的右1、右2、右3三条行车道上，在我和田伟之间无任何障碍物。他根据我骑车的速度和他的汽车的行驶速度完全可以判断出他的汽车保持原有的行车速度、行车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放心的行驶到A点处时，我肯定早已穿过了公路中间的双实线，进入到了与他在右车道行车毫无关系的左车道了（因为当时左车道上的三条行车道上无车辆行驶），实际若是这样，此时即使他的车在右1行车道上紧靠着左右车道分界线的黄线行驶，我离他有（C点到B1点的）5.3M之多。从图2还可看出当我穿越完双实线，自行车已完全越过了B点时，即已经完全进入了行车方向与田伟行车方向相反的左面的车道，与田伟在右面车道上行车完全无关了时，田伟驾驶的汽车在b处，离我还至少还有12米远之多[的（1.6+3.3+0.4）X3=5.3X3=15.9米， 即b点和B1点之间的距离]，这表明他更完全可以确定他只需正常、放心的行驶就行了。他为什么还要冒与白燕路口的十字路口上由于绿灯而右转弯、左转弯进入白燕路的汽车，以及与我的自行车相撞的双重危险，违章的驶入左车道呢？有什么这样做的理由吗？显然丝毫没有。当时他是超速行驶，他的行车速度可能是我的自行处理的速度的4倍以上，甚至7、8倍。按4、5、6、7、8倍计算，我的自行车完全穿越了右1、右2行车道的交线上的D点时，他所在的位置a点处离我所在的位置之A点处为34.4M；43.0 M；51.6 M；60.2 M；68.8 M；。当我的自行车完全穿过B1点，已经完全进入了行车方向与田伟行车方向相反的左面的车道，与田伟在右面车道上行车完全无关了时，田伟驾驶的汽车在b处，离我所在的位置B1点处为21.2 M；26.5 M；31.8 M；37.1 M；42.4 M。此时，田伟在b点和a点处有一点理由选择从我的前面“超越”过去，而不是选择直行，或从右1行车道转到右2、右3行车道行车吗？由此知认定书及复核认定书上我负同等责任的原因是由于我在横穿公路是没有下车推着车走是不成立的，这不是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穿越白燕路自行车完全进入在与右边车道的行驶车辆毫无关系的左边的车道上的左1行车道时，田伟驾驶的汽车离我至少还有15.9 M或21.2 M；26.5 M；31.8 M；37.1 M；42.4 M远之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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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田伟驾驶的汽车离我至少有22米之远的a点处时，他怕我的自行车万一突然出了故障，或万一我遇到了十字路口和他行车方向垂直的按绿灯行驶的右转弯、左转弯行驶进入白燕路的汽车而在右1行车道上停了下来，为预防这样的突然事情的发生，为保险起见，他正确处理的方式应是将车行驶在右2或右3行车道上，因为此时右行车道的三条行车道上，在我和田伟之间无任何障碍物，右面的三条行车道——右1、右2、右3行车道可由他随意行驶。这样的行驶是最安全、放心的。根本不会造成交警解释成的所谓的他为“躲避”我而穿越双实线造成了的这起交通事故的。他想从我的旁边“绕”过去也应采用上面的从我身后绕行的方式呀！因为若是我是遇见了从白燕路的十字路口进入白燕路的汽车而停了下了的，我都要避让这样行驶的车辆，难道他反而要迎上前去，因为那样的绕行超越无异于自寻死路。因为他的车非得进入左车道，从我的自行车前面行驶才能绕开我，这样一来完全可能撞上我避让的汽车。不是由于左面行车道上有行驶的汽车使我停了下来，而是由于我的自行车突然出了故障而停了下来，他想从我的自行车前面飞速的驶过也必然要跨越双实线这左右行车道的分界线才行。而考驾照时就有汽车驾驶员在行驶中压了公路上的实线为不合格的这一条。这是对汽车驾驶员最基本的要求呀！但他为什么还要那样作呢？不用最安全又放心的方式而采用违章又极其危险的方式呢？这太离谱了吧！

    3、从图3可以看出，他行驶在右1车道上，为预防万一，进行绕行时应进入右2（或右3）行车道，这样在他的行驶过程中，他的车的行驶方向上在我穿越白燕路的轨迹（绿色的直线）上的投影点A1与我在穿越过程中在这轨迹上的位置（朝左行的A点）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完全不会撞上，是非常安全的。而他以穿越路中间的双实线来从我的前面过去，进行所谓的“躲避”时，在我和他的骑、驶过程中，他的车的行驶方向上在我前行方向的轨迹上的投影点A2与我在穿越过程中在这轨迹上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可能会撞上。他真的傻到了不用想就应采取的正确的绕行方式不用，而用上了既是违章行驶，又是可能撞上我，撞上左车道上来车的这具有潜在的双重危险的方式吗？实际上从事故现场的那张照片上看，他完全无须绕行的从a点直行到A点时也至少离我有5、6米之远。 
      4、如果果真是交警解释成的所谓的他为“躲避”我而想从我的自行车前面飞驶过去而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则他在决定做这完全是违章而又危险的绕行方式时就应是充分估计好了那样作是完全能从我的自行车前面绕过去的，否则他会减速行驶或转向从我的身后绕过去来避免与我相撞。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估计有了一点误差而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则可以分析出的是，他的汽车应是前面的右面撞上我的自行车的前部，而不是追撞的汽车前面的的左面撞到我的自行车的尾部，这样的误差不是太大、太大，太不可思议了吗？从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出他要从我的自行车前面超越过我，非得一直的更加超速，才能完全进入左3行车道，进行不发生与我相撞的超越。会有这样不怕死的进行绕行超越的司机吗？况且这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地方，在他逆向行驶的车道上呀！在他正常行驶的右面的车道上还有两条完全空着的可以非常安全行驶的行车道情况下呀！安全的方式不走，专挑危险又危险的方式，能有这样的司机吗？同时他绕行时，见超越不能成功时他应将车的方向转向右呀，但照片上汽车的方向仍然是向左上方呀！
5．汽车在行驶到临近路口，看到前进方向是红灯时都要减速停车。就是在绿灯通行时，直行的行驶在十字路口上时也要为提防有左转弯的车辆而减速。田伟在此情况下反而是我早在与右行车辆无关的左车道上时，他反常的如认定书中所讲的“当事人田伟在行驶中未确保安全车速”的那样，违章的超速的离开他行车的应行车道，且不惜再违章的深入左车道来追撞上我的,（注：考驾照对驾驶员进行路考时超限速行驶的为不合格，拿不到行车执照）。他为什么要这样反常呢？答案就是他发觉当时若不加速的超速行驶，在那天就追撞不上我。若是象乐山交警支队大门外及竖立有距事故预防和处理中队200米指路牌的这两条只有四条行车道的主公路，他是我已到了穿越到了公路边时，从右面的车到违章行驶到左面车道的公路边追撞上我的。特别是这起交通事故发生是发生在发生地的左车道和右车道的六条行车道上无其他行人和车辆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刚学开车，车还开不稳，将车开来还是摇摇摆摆的，也不会那样偏离正常的行驶路线而开到左面的车道上那样的深入进行“躲避”，这就使人更加迷惑不解了。据人讲：肇事的田伟撞倒我后，就马上就离开了汽车走了。过了一会，车老板来到了事故现场。见到发生事故的地方后，马上发出了“怎么会在这里出事？”的大惑不解的疑问。

综上所述，交警拍的事故现场照片给人的直接感觉和实际上的分析都一致表明了责任完全在汽车司机田伟，他有谋杀的嫌疑。

这起交通事故的情况非常简单明了，责任非常明确，一眼就可看出责任在谁.——全在于田伟双重的严重违章的超速行驶和穿越左右车到的分界线，深入左车道而造成。若他不超速行驶，即使他还是那样按撞我的行车路线那样深入左车道，他是撞不上我的身体的，这起交通事故也就发生不了。若在我早就进入了左面的车道后，他不违章的进入左车道追撞我这起事故也不会发生。即是说他只要不是两样违章都占全了，那天只违章了一项，他就撞不到我。那天发生这起交通事故时，白燕路的六条行车道上无其它车辆、障碍物及行人，就是刚学开车的，将车开来行驶得歪歪扭扭，也不会象田伟那样开来进入左面的车道，且那样深入，这又是一大疑点。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却反而倒行逆施、颠倒是非的污蔑、诽谤认定成是 “……由曾诚信骑自行车相撞”。我在田伟离我至少有12米远时就进入了与他行车无关的公路左面的车道，而此时六条行车道上无车辆和行人，右面他行进的三条行车道上无障碍物，则我骑自行车过公路与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毫无关系，不是引起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且是他驾驶的汽车从我的身后撞我，怎么会是我骑自行车相撞？有了倒行逆施、颠倒是非的污蔑、诽谤认定成的 “……由曾诚信骑自行车相撞”。则《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交通事故复核认定书》要认定为“同等责任”也就是必然的了，从而放掉了是进行极高明的谋杀的嫌疑。执法机构竟会乌到这样的程度，说起来人们都会半信半疑，而这恰恰是没有一点虚假的事实。真正的是：那天若我推着自行车过公路，他正好如愿的在他正常行驶的公路的右面车道上撞我了，以那样的速度正撞上我，我必死无疑。在加上田伟装的是层板，层的繁体字層可分解成尸、曾，我又姓曾，所以可以说田伟具有故意肇事、有意撞我，进行极高明的谋杀的嫌疑。
                                                           四川省乐山市605厂  曾诚信  

2008.12.8

附：《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事故复核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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